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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13 學年度教育學程甄選審查資料 

說明：本審查格式說明共 4 頁，每一頁所須文件請依序掃描製作為單一檔案，總頁數勿超過 12

頁。檔案請另存 pdf 檔，檔名為『113 教程甄選審查資料(考生姓名)』（考生姓名請置換成

個人姓名），再上傳報名系統。 

一、考生報名資料表（本報名資料表請保持於一頁以內，印出填妥後經系所核章，連同其他文件掃描成一個 pdf 檔） 

※說明：依本校教育學程甄選辦法第六條：「符合申請資格之原住民籍學生，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

總分 25％，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三人。甄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達一般錄取標

準者，不占上開外加名額。」 
聲明：本人已詳細閱讀簡章，瞭解修習教育學程之相關規定，確知所有關於教育學程修業

年限、專門課程認定及參與教育實習申請等相關規定。 

    填表人簽名：                               

基
本
資
料 

姓名 

 
學號  特殊身分 

□原住民籍 

※原住民籍生錄取標準之規定請參見

表末說明。 

系
所
級
別 

大學部： 

  □日間部    □進修部                     系        年級 

研究所：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研究所         組    年級 

  □本校 113學年度碩士班新生                  研究所             組  

原畢業學校：               大學              學系 

報名

類科 

報考身份： 

□本科系  □輔  系（＿＿＿＿＿＿系）   □雙主修（＿＿＿＿＿＿系） 

（※非本科系者請於報考聲明書該項次聲明處打勾並簽名。） 

報考類科：                      科（※請擇一報名，需符合適合培育之相關系所，含輔系、雙主修。） 

報 

考 

資 
格 

□
大
學
部 

在校生申請前任一學期 

學業成績總平均 
 

在校生申請前任一學期

基本勞作通過與否 

□通過 

□未通過 

在校生申請前任一學期 

班/系排名（須為全班/全系前 50%） 
     (名次)/     (全班/系人數)，排名百分比        ％ 

研
究
所 

□在校生 
研究所在校生申請前任一學期學業成績

總平均（須達 80 分/等第 A-以上） 
 

□113新生 研究所入學成績及排名（須達該入學排名前 60％）          分，排名       % 

以上相關成績採等第制/GPA制者，請自行換算為百分數，換算對照表請至「本校註課組網站-等第制

-下方相關參考文件」查詢，單科成績（如勞作成績）換算請使用附表一，平均成績換算請使用附表

二。 

以下欄位學生請勿填寫 

就讀系所審查人 核章 

（查核報考資格欄位無誤後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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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經驗與報考動機（12號字，500字內，請填於方框內） 

三、社團、服務、教學或工作經驗（12號字，500字內，請填於方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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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面審查文件：說明：請將文件掃描成圖檔，解析度勿太低，須能辨識內容，並依序

貼附於每一個項目下。 

1.學生證正面影本 

說明：1.請掃描學生證正面。 

2.應屆錄取本校研究所新生請附碩士班新生完成報到證明書或相關證明文件。 

 

2.在學成績證明書 

說明：1.須有申請前任一學期班排名或系排名達全班或全系前 50％之「在學成績證明書」，本項請親

至課務組申請或於成績單自動列印機投幣列印紙本後再掃描，請勿上傳學生資訊系統列印之

電子資料。2.應屆錄取本校研究所新生請附含有名次之入學考試成績通知單影本。 

 

 

3.歷年成績單 

說明：1.本校在學生：須有基本勞作項目，請在勞作欄以螢光筆標示，大一學生僅有 112學年度上

學期成績者，可以用「有 112學年度上學期排名之在學成績證明書」取代，無須再額外繳交

歷年成績單。 

2.應屆錄取本校研究所新生亦須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如前一學位為大學以上，則請另繳

交「前一最高學位之歷年成績單」 

 

 

4. 大學以上之其他特殊表現證明 

說明：如：如英檢證明、斐陶斐榮譽會員、書卷獎、志工服務、服務學習、學會、社團幹部、教

學助理、學生領袖、參與師培相關活動…等表現。 

 

5. 東海大學中等教育學程報考聲明書  

說明：1.每位考生報名時均須檢附，請印出並逐項打勾、簽名後再掃描。（簡章第 10 頁，或本文件

第 4 頁）。 

2.非本科系所考生及職業類科考生請務必於該項聲明處打勾。 

※特殊生以原住民身份報考者，請繳交證明文件影本 1份（如戶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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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中等教育學程報考聲明書（必繳文件，閱畢請打勾） 

一、適合培育系所之聲明：非本科系考生請於本項次方框處打勾，本科系者無須打勾 

 □本人確知個人非屬欲報考領域群科               科之本科或適合培育系所學生，為具備該科適合

培育系所資格，本人須於畢業前或教育學程結業前修畢本校                系之輔系或雙主修學

分、取得該系之輔系或雙主修證明，方具備該科之相關系所資格。（碩博士班研究生未具申請輔系或

雙主修資格，惟仍需於研究所修業年限內修足該系之輔系或雙主修學分，並取得學分數證明，方可視

同具備該師資類科相關培育系所資格）。 

   本人確知如無法於上述期限內取得相關證明，將喪失師資生資格，無法繼續修習本校中等教育學程及

報名教師資格考試或參與實習，所修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亦不得採認他用。 

二、應修習課程之聲明：（此為目前規定，如有變動均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本人確知欲取得中等學校師資資格，除須符合上述相關系所之資格外，同時須於本人修業期限內修畢

並符合該師資類科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另加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相關學分）。修畢上

述課程後，須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參加半年教育實習且及格，方能取得教師證。  

三、跨校修課可能性之聲明： 

 □本人確知教育學程課程往年均曾有因修習人數未達開課標準，依本校規定無法開課、學生必須跨校

至他校修課之情形，且有些系所之專門課程由於各系所開課狀況不一，亦有無法開足之可能，本人明

白將來如有任何問題可能導致無法完成相關課程之修習，本人已審慎考量並願意自行負責。 

四、專門課程之聲明： 

（一）□本校奉教育部核定「東海大學培育中等學校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學分一覽表」，公佈於師培中心網

頁「任教專門課程」專區，本人已自行上網詳閱擬修習專門課程之科目及學分等相關規定。 

（二）□本人已知悉所有修習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學生，須依照「東海大學培育中等學校教師專門課程科目

學分一覽表」修習，並於畢業前自行檢查下列規定： 

1、符合適合培育學系所資格（含輔系或雙主修）。 2、修畢並符合專門課程科目及規定。 

（三）□本人已詳閱瞭解「東海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

一覽表實施要點」（見師培網站法規專區）之相關規定，並知悉專門課程之規劃、開課、審查與

認定，係由各培育相關學系所負責。申請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須先至師培中心網站下載申請表

格，並自行填具表格、檢附證明文件後，送回師培中心轉送相關系所辦理。 

五、教育實習之聲明： 

（一）□本人確知本校師培中心原則上僅安排上學期實習（8 月 1 日至翌年 1 月 31 日），且須在本校師

培中心簽約之實習學校從事教育實習，不得回原服務學校實習。 

（二）□本人確知教育部規劃自 108 年起，教育實習將採「先教檢、後實習」方式辦理，可能會影響本人

之生涯或修課規劃，本人已審慎考量。 

六、職業群科師資生業界經驗之聲明：報考職業群科考生請於本項次方框處打勾，非職業群科者無

須打勾 

□本人確知依教育部規定，自 105 學年度起，本校高級中等學校職業類科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上已

增列 18 小時以上（含）業界實習之規範，職業群科師資生（外語群-日語專長、餐旅群、農業群動物飼

養及保健、農業生產與休閒生態主修專長、食品群）需同時完成 18 小時業界實習方為完成該科專門課程。 

□「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認定標準」已於 105 年 1 月 19 日發布，

本人確知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應具備一年以上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

驗，據此，職業群科師資生於報考教甄前須具備一年以上的業界實務工作經驗，本人已審慎考量。 

立聲明書人                        （簽名）      年     月     日 


